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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防指〔2009〕4号

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

关于南阳市森林火灾扑救组织等有关情况的通报
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：

春节期间，由于久旱无雨和祭祀、燃放烟花爆竹等人为活动剧增，全省森林火灾频繁发生。1月26日7时至1月28日7时，全省共监测到森林火灾热点182处。火灾发现后，多数地方的领导高度重视，扑救组织得力有效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森林火灾损失。但也有一些地方对森林火灾组织扑救不力，行动迟缓，延误了扑火战机，造成了较大损失。特别是南阳市，同期监测到森林火灾热点119处，占全省监测总数的65.4%，其中，发生在南召县板山坪乡（26日23时-27日19时）、崔庄乡（27日15时-28日17时）、桐柏县淮源镇（26日23时-27日22时）、程湾乡（26日11时-27日8时）、国有陈庄林场（28日4时-29日0时）、国有毛集林场（26日8时-27日6时）6起火灾连续燃烧20小时以上，导致大面积森林被毁。

南阳市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一是火源管理不到位。造成森林火灾发生率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。二是森林火灾报告制度不落实。《森林防火条例》规定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灾，应当立即报告。……并按照有关规定逐级报上级人民政府和森林防火指挥机构。”南阳市发生的多起森林火灾，未严格按照森林火灾报告制度逐级上报，导致火情信息传递不畅。三是扑救组织不力。《河南省森林防火抢险应急预案》规定，森林火灾一旦发生，应立即组织扑救。2小时未能控制的，必须立即启动县级应急预案，在火场设立县级前线指挥部，县领导必须亲自组织指挥扑救；8小时未能控制的，要立即启动市级应急预案，成立市级前线指挥部，市领导必须亲自组织指挥扑救。南阳市没有执行上述规定，导致9起火灾连续燃烧10小时以上。
针对上述问题，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对南阳市提出通报批评。南阳市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河南省森林防火抢险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深入查摆存在问题，认真研究整改措施，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，从根本上扭转森林火灾频发的被动局面。各级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要汲取南阳市的教训，严格执行森林防火的各项规定，采取得力措施，坚决遏制森林火灾高发势头，确保春季森林防火工作不发生大的问题。

特此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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